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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33号 
——电子商务对财务报表审计的影响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被审计单位

电子商务的考虑，制定本准则。 

第二条 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

第三条  本准则所称电子商务，是指被审计单位利用互联网等公

共网络从事的商品购买和销售、劳务接受和提供等交易活动。 

第四条  广泛使用互联网从事电子商务，产生了新的风险因素，

需要被审计单位有效应对。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电子商务在被审计单

位业务活动中的重要性，以及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影响。 

第五条  注册会计师按照本准则的规定对电子商务进行考虑，旨

在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，而非对电子商务系统或活动本身提出鉴

证结论或咨询意见。 

 

第二章  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

 

第六条  当电子商务对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时，

注册会计师应当具备适当水平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商务知识，以实现

下列目的： 

（一）了解开展电子商务对财务报表的影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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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、时间和范围，评价审计证据； 

（三）考虑被审计单位依赖电子商务的程度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

响。 

第七条  由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，必要时，注册会计师

应当考虑利用专家的工作。 

 

第三章  对被审计单位电子商务的了解 

第一节  总 体 要 求 

 

第八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电子商务导致的被审计单位经营

环境的变化，以及识别出的对财务报表产生影响的电子商务风险。 

第九条  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

列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： 

（一）业务活动和所处行业； 

（二）电子商务战略； 

（三）开展电子商务的程度； 

（四）外包安排。 

 

第二节  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和所处行业 

 

第十条  在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和所处行业时，注册会计

师应当关注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下列特点： 

（一）电子商务可能是对传统业务活动的补充，也可能是新的业

务类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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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电子商务不具备货物和服务等实体贸易所具有的清晰、固

定的运送路线这一传统特征； 

（三）某些行业运用电子商务的程度较高，可能增大对财务报表

产生影响的经营风险。 

 

第三节  被审计单位的电子商务战略 

 

第十一条  被审计单位的电子商务战略，包括在电子商务中运用

信息技术的方式以及对可接受风险水平的评估，可能对财务记录的安

全性和相关财务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产生影响。 

在考虑被审计单位的电子商务战略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结合对控

制环境的了解，关注下列事项： 

（一）在整合电子商务与总体经营战略的过程中，治理层的参与

程度； 

（二）被审计单位开展电子商务的目的，是为新业务提供支持，

还是提高现有业务的效率，抑或为现有业务开辟新的市场； 

（三）被审计单位的收入来源及其正在发生的变化； 

（四）管理层对电子商务如何影响盈利状况和财务需求的评价； 

（五）管理层对风险的态度及其对风险总体状况可能产生的影

响； 

（六）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识别出电子商务战略所描述的机遇和

风险，或者管理层仅在机遇和风险出现时才临时制定应对措施； 

（七）管理层对执行相关最佳实务规则或者网络签章程序的信守

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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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 被审计单位开展电子商务的程度 

 

第十二条  不同的被审计单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开展电子商务。

电子商务可能用于下列方面： 

（一）仅提供关于被审计单位及其活动的信息，供投资者、顾客、

供应商、资金提供者和员工等访问； 

（二）通过互联网处理交易，方便已有的顾客； 

（三）通过在互联网上提供信息和处理交易，开拓新市场和发展

新客户； 

（四）访问应用服务提供商； 

（五）创立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。 

第十三条  随着被审计单位开展电子商务程度的加深，以及内部

系统更加集成化和复杂化，新的交易方式与传统业务活动的差异可能

更加明显，并可能导致新的风险。 

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电子商务的开展程度如何影响被审计单位

需要应对的风险的性质。 

 

第五节  被审计单位的外包安排 

 

第十四条  被审计单位可能在下列方面使用服务机构的工作：  

（一）提供电子商务运作所需的全部或部分信息技术支持；  

（二）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其他工作，包括订单履行、商品交付、

呼叫中心运转，以及某些会计工作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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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审计单位使用的服务机构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、应用服务提

供商和数据服务公司等。 

第十五条  在被审计单位使用服务机构的情况下，服务机构采用

和保持的某些政策、程序和记录可能与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审计相

关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2号——对

被审计单位使用服务机构的考虑》的规定，考虑被审计单位的外包安

排及相关风险的应对措施，以确定其对审计的影响。 

 

第四章  识 别 风 险 

 

第十六条  管理层可能面临下列各种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经营风

险： 

（一）无法保证交易的完备性，尤其在缺少充分的审计轨迹（无

论是纸质还是电子形式）时，该风险的影响将更大； 

（二）电子商务安全风险，包括顾客、员工和其他人士通过未经

授权的访问实施舞弊的可能性，以及病毒攻击； 

（三）运用不恰当的会计政策，包括收入确认、网站开发成本等

支出的处理、与产品质量保证相关的预计负债的确认、外币折算等问

题； 

（四）未能遵守税法和其他法律法规，尤其在通过互联网开展跨

国或跨地区电子商务时更易出现此类情况； 

（五）无法保证仅以电子形式存在的合同具有约束力； 

（六）过度依赖电子商务； 

（七）系统和基础架构失效或崩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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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利用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，

识别电子商务中可能导致经营风险的事项、交易和惯例。 

第十八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被审计单位是否运用适当的安

全基础架构和相关控制，应对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某些经营风险。 

第十九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被审计单位是否已恰当处理与

电子商务环境密切相关的下列法律法规问题： 

（一）隐私权保护； 

（二）对特定行业的管制； 

（三）合同的强制执行效力； 

（四）特殊交易或事项的合法性； 

（五）反洗钱； 

（六）知识产权保护。 

第二十条  在跨国或跨地区的电子商务中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

被审计单位是否对电子商务涉及的不同司法管辖区内的法律法规差

异有足够的了解，并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；注册会计师尤其要考

虑被审计单位有无适当的程序确认其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内的纳税义

务（特别是营业税、增值税等流转税）。 

可能导致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相应纳税义务的因素包括： 

（一）被审计单位的法定注册地； 

（二）被审计单位的实际经营所在地； 

（三）被审计单位网络服务器所在地； 

（四）商品和服务的来源地； 

（五）顾客所在地，或商品交付地和劳务提供地。 

第二十一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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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2号——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法律法规的考虑》的规定，实施相关程

序，充分考虑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违反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法律法规

的行为及其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的重大影响。必要时，应当考虑征询

法律意见。 

第五章  对内部控制的考虑 

第一节  总 体 要 求 

 

第二十二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

则第1211号——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》

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——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

风险实施的程序》的规定，考虑被审计单位在电子商务中运用的

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。 

在某些情况下，仅依靠实施实质性程序不足以将审计风险降至可

接受的低水平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控制测试，并考虑使用计算机辅

助审计技术。这些情况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电子商务系统高度自动化； 

（二）交易量过大； 

（三）未保留包含审计轨迹的电子证据。 

第二十三条  当被审计单位从事电子商务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

虑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安全性控制、交易完备性控制和流程整合。 

注册会计师还应当考虑内部控制中与审计特别相关的下列方面： 

（一）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商务环境中保持控制程序的完备性； 

（二）确保能够访问相关记录，以满足被审计单位和注册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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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的需要。 

 

第二节  安全性控制 

 

第二十四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被审计单位安全基础架构和

相关控制是否足以应对与电子商务交易的记录和处理相关的安全性

风险。 

第二十五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事项对财务报表认定的

潜在影响： 

（一）有效使用防火墙和病毒防护软件； 

（二）有效使用加密技术； 

（三）对用于支持电子商务活动的系统的开发和运行的控制； 

（四）当出现的新技术可能危害互联网安全时，现有的安全控制

是否仍然有效； 

（五）控制环境能否对所采用的控制程序提供支持。 

 

第三节  交易完备性控制 

 

第二十六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交易完备性控制，包括被审计

单位会计处理所依据信息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以及是否经过授

权。 

第二十七条  注册会计师针对会计系统中与电子商务交易相关

的信息完备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，主要涉及评估用于采集和处理此类

信息的系统的可靠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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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针对复杂电子商务实施审计程序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重点考虑

在交易信息的采集和即时自动化处理中与交易完备性相关的自动化

控制。 

第二十八条  在电子商务环境中，与交易完备性相关的控制通常

用于： 

（一）验证输入； 

（二）防止交易的重复记录或遗漏； 

（三）确保在处理订单之前，交易双方已就交货条件和信用条件

等交易条款达成一致； 

（四）区分顾客的浏览和正式订单，确保交易的一方事后不能否

认已达成一致的特定条款，必要时还应确保交易是与经核准的交易方

进行的； 

（五）确保所有步骤均已完成并得以记录，或拒绝未完成所有步

骤的订单，以防止出现处理不完整的情况； 

（六）确保交易的详细信息在同一网络内的多个系统之间适当分

配； 

（七）确保记录得到适当保管、备份和保护。 

 

第四节  流 程 整 合 

 

第二十九条  流程整合是指将多个信息技术系统集成，使之实质

上如同一个系统运转的过程。 

第三十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被审计单位采集电子商务交易

数据并将其传递至会计系统的方式可能对下列事项产生影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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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交易处理和信息存储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； 

（二）销售收入、采购和其他交易的确认时点； 

（三）有争议交易的识别和记录。 

第三十一条  当下列控制与财务报表认定相关时，注册会计师应

当予以考虑： 

（一）针对电子商务交易与内部系统的集成实施的控制； 

（二）针对系统改变和数据转换实施的控制。 

 

第六章  电子记录对审计证据的影响 

 

第三十二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被审计单位实施的信息安全

政策和安全控制措施，是否足以防止未经授权修改会计系统或会计记

录，或修改向会计系统提供数据的系统。 

第三十三条  在考虑电子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时，注册会计师

可能需要测试自动化控制（如记录完备性检查、电子日戳、数字签章

和版本控制），并根据对这些控制的评价结论，考虑是否需要实施追

加的审计程序，比如向第三方函证交易细节或账户余额。 

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 

第三十四条  本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。 

 
 


